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国证监会 2022年 9月 15日出具了《关于同意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39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注册申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电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情

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东南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39号）同意注

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1,460,000股，并于 2022年 11月 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总股本为 64,38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为 85,84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65,487,777股，占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76.29%；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0,352,223 股，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23.71%。

（二）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2023 年 5 月 9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为 1,107,7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0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

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2023年 11月 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为 6,384,077股，占公司总股本 7.437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

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5 年 5 月 9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 2024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85,8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5 元（含税），拟派发现金股利

42,920,0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转增后总

股本为 120,176,000股，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以后年

度分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20,176,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为 84,312,133 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 70.16%，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35,863,867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 29.84%。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剩余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共涉及限售股东数量为 9 户，股份数量为

81,194,292股，占公司总股本 67.56%。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9户，为仇文奎、管献尧、赵一中、

张立、张并、戴式忠、乐清市众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钱泽礼、朱

皓宇。前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做出

承诺如下：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仇文奎、管献尧和赵一中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发

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本人在前述



锁定期届满后，在东南电子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东南电子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东南电子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

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东南电子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即 2023年 5月 9日，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下同）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

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东南电子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将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如违反上述承诺事项，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2、实际控制人之一仇文奎的一致行动人乐清市众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在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

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企业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若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限届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

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企业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如违反上述承诺事项，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在本企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3、5%以上股东张立、戴式忠，董事李建朋，高级管理人员周爱妹、章加

员、谭迎兴、鲁文杰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发

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本人在前述

承诺锁定期满后，在东南电子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东南电子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东南电子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

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

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

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限届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的

价格将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如违反上述承诺事项，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4、公司股东张并、朱皓宇、钱泽礼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发

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如违反上述承诺事项，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仇文奎、管献尧、赵一中及仇文奎一致行动

人乐清市众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人/本企业将鼎力支持股份公司发展壮大，在本人/本企业所持股份公司股

票锁定期满后，本人/本企业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及其他对本人/本企业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

件的情形下，减持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1）减持条件：不对发行人的控制权产生影响，不存在违反本人/本企业在

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公开承诺的情况。若发行人或者本人/本企业因涉

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

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 6个月的；或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 3个月的；或触发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时，本人/本企业不得

进行股份减持。

（2）减持价格：若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若在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下同。

（3）减持方式和比例：本人/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协议转让方式。本人/本企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



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本人/本企业采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2%。

（4）减持期限：本人/本企业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 6个月内实施减持；减

持时需提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本人/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达发行人股份

总数 1%的，应在事实发生之日起的 2个交易日内做出公告；减持期限届满后，

若本人/本企业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重新公告减持计划。

2、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张立、张并、戴式忠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人将鼎力支持股份公司发展壮大，在本人所持股份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

本人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其他对本人

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情形下，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票，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1）减持条件：不对发行人的控制权产生影响，不存在违反本人在股份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公开承诺的情况。若发行人或者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

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

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 6个月的；或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 3个月的；或触发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时，本人不得进行股份减持。

（2）减持价格：若在锁定期届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若在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下同。

（3）减持方式和比例：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

转让方式。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本人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

（4）减持期限：本人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 6个月内实施减持；减持时需

提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重新公告

减持计划。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中做出的承诺一致，并在限售期内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不存在违背相关承

诺的情形。除上述承诺外，不存在股东后续追加的及其他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

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年 11月 10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81,194,292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的 67.56%。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 9户。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限售股占总

股本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1 仇文奎 18,302,754 15.2300% 18,302,754 4,575,688

2 管献尧 18,302,755 15.2300% 18,302,755 4,575,688

3 赵一中 10,982,861 9.1390% 10,982,861 2,745,715

4 张立 9,151,377 7.6150% 9,151,377 2,287,844

5 张并 9,151,376 7.6150% 9,151,376 9,151,376

6 戴式忠 8,142,217 6.7752% 8,142,217 2,035,554

7
乐清市众创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500,000 2.9124% 3,500,000 3,500,000

8 钱泽礼 1,830,476 1.5232% 1,830,476 1,830,476

9 朱皓宇 1,830,476 1.5232% 1,830,476 1,830,476

合计 81,194,292 67.5628% 81,194,292 32,532,817.00

注：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况。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

中，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仇文奎先生、管献尧先生、赵一中先生、戴式忠

先生担任公司现任董事，张立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根据相关规定及股东

承诺，每年可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公司部分董事对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作出了限售承诺，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

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其减持行为应严格遵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

股份
84,312,133 70.16% -32,532,817 51,779,316 43.09%

高管锁定股 3,117,841 2.59% 48,661,475 51,779,316 43.09%

首发前限售股 81,194,292 67.56% -81,194,292 0 0.00%

2、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35,863,867 29.84% 32,532,817 68,396,684 56.91%

3、股份总数 120,176,000 100.00% - 120,176,000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股东严格履行了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做出的相

关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朱 铭 樊石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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